
南川财政发〔2024〕262号

重庆市南川区财政局

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

恢复资金预算（第二批）的通知

区天然林保护工程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和预算绩效管理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根据重庆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渝财农〔2024〕43号）文件要求，现调减你单位2024年天保工程社会保险补助8万元。请你单位合理统筹安排相关资金，确保群众利益得到有效保障。并按照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163号）等要求，及时调整2024年度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表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高质量完成。

附件：2024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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